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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次交易已获创业板并购重组委员会 2021 年第 1 次审议会议审核通过，并

已取得“证监许可〔2022〕645 号”《关于同意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韩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本所现就本次交易实施

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应与《法律意见书》一并理解

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专项核查意见为准。本所已出具的法律

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利安隆

的行为以及本次重组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利安隆保

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一切足以影响本专项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

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利安隆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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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管理协会等公共机构取

得的文书材料，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或进行了必要

的查验。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利安隆相关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利安隆的文件所引述。 

本所律师同意利安隆部分或全部在《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自行引用或按

深交所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引用本专项核查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利安隆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利安隆本次重组申报材料的

组成部分，并对本专项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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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康泰股份 92.2109%股权，

交易对方为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曹建影、赵敬涛等 45 名自然人。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泰股份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63,784.00

万元，以上述评估值为作价参考，经交易各方协商，康泰股份 92.2109%股权作

价为 59,584.43 万元，其中，利安隆拟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30%，以上市

公司股票支付交易对价的 70%。本次交易采用差异化定价方式，系根据承担业绩

承诺及补偿责任等因素，由交易各方通过自主协商确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股东 

对应 100%

股权 

交易价格 

（万元） 

持股比例 
对应股权作

价（万元） 

1 

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赵铁军、

李洪涛、李铁宁、刘明、赵祎、吴亚文、

袁幽、甘淼、刘颖、高兰春、于广、王雪、

张士卿、曹娥、曹宇、于明洋、赵虹、周

丽红、阎利芳、刘珊珊、高彤、郝蕊、陈

桂香、韩静然、徐春光、许丹、张永、张

宏光、关新军、赵晓刚、阎佳楠 

68,000.00 70.8480% 48,176.64 

2 

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贾桂新、宋允

前、阮寿国、王立国、叶雪梅、朱汉昌、

孟庆萍 

53,400.00 21.3629% 11,407.79 

合计 - 92.2109% 59,584.43 

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27.739 元/股，根据上述发行价格，上市公司对

交易标的各股东具体的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1 韩谦 45,292,284.00 105,681,996.00 3,809,870 

2 禹培根 45,292,284.00 105,681,996.00 3,809,870 

3 禹虎背 15,690,456.00 36,611,064.00 1,319,840 

4 韩光剑 15,690,456.00 36,611,064.00 1,319,840 

5 赵铁军 4,603,872.00 10,742,368.00 387,265 

6 李洪涛 2,793,780.00 6,518,820.00 235,005 



 

 

4 

 

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7 李铁宁 2,269,908.00 5,296,452.00 190,938 

8 刘明 1,958,400.00 4,569,600.00 164,735 

9 赵祎 1,534,692.00 3,580,948.00 129,094 

10 吴亚文 1,398,828.00 3,263,932.00 117,665 

11 袁幽 1,118,940.00 2,610,860.00 94,122 

12 甘淼 842,928.00 1,966,832.00 70,904 

13 刘颖 839,256.00 1,958,264.00 70,596 

14 高兰春 755,412.00 1,762,628.00 63,543 

15 于广 690,132.00 1,610,308.00 58,052 

16 王雪 581,808.00 1,357,552.00 48,940 

17 张士卿 462,468.00 1,079,092.00 38,901 

18 曹娥 372,912.00 870,128.00 31,368 

19 曹宇 372,912.00 870,128.00 31,368 

20 于明洋 283,560.00 661,640.00 23,852 

21 赵虹 279,684.00 652,596.00 23,526 

22 周丽红 194,004.00 452,676.00 16,319 

23 阎利芳 186,456.00 435,064.00 15,684 

24 刘珊珊 186,456.00 435,064.00 15,684 

25 高彤 173,808.00 405,552.00 14,620 

26 郝蕊 156,672.00 365,568.00 13,178 

27 陈桂香 89,556.00 208,964.00 7,533 

28 韩静然 85,884.00 200,396.00 7,224 

29 徐春光 82,008.00 191,352.00 6,898 

30 许丹 74,664.00 174,216.00 6,280 

31 张永 74,664.00 174,216.00 6,280 

32 张宏光 52,224.00 121,856.00 4,392 

33 关新军 37,332.00 87,108.00 3,140 

34 赵晓刚 7,548.00 17,612.00 634 

35 阎佳楠 3,672.00 8,568.00 308 

小计 144,529,920.00 337,236,480.00 12,157,468 

1 曹建影 11,110,671.00 25,924,899.00 934,601 

2 赵敬涛 6,315,724.80 14,736,691.20 53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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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3 赵敬丹 6,315,724.80 14,736,691.20 531,262 

4 贾桂新 6,315,724.80 14,736,691.20 531,262 

5 宋允前 2,343,405.60 5,467,946.40 197,121 

6 阮寿国 1,130,691.60 2,638,280.40 95,110 

7 王立国 439,428.60 1,025,333.40 36,963 

8 朱汉昌 149,466.60 348,755.40 12,572 

9 叶雪梅 58,633.20 136,810.80 4,932 

10 孟庆萍 43,894.80 102,421.20 3,692 

小计 34,223,365.80 79,854,520.20 2,878,777 

总计 178,753,285.80 417,091,000.20 15,036,245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 

（一）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康泰股份 92.2109%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康泰股份 92.2109%股权的交易对方为：韩谦、禹

培根、韩光剑、禹虎背、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贾桂新、赵铁军、宋允前、

李洪涛、李铁宁、刘明、赵祎、阮寿国、吴亚文、袁幽、甘淼、刘颖、高兰春、

于广、王雪、张士卿、曹娥、曹宇、于明洋、赵虹、周丽红、阎利芳、刘珊珊、

高彤、郝蕊、陈桂香、韩静然、徐春光、许丹、张永、张宏光、关新军、赵晓刚、

阎佳楠、叶雪梅、朱汉昌、王立国、孟庆萍共 45 名自然人。 

（二）标的资产价格及定价方式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泰股份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63,784.00 万元。以上述评估值为作价参考，经交易各方协商，康泰股份 92.2109%

股权作价为 59,584.43 万元。 

鉴于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0179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聘请沃克森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补充

评估基准日，对康泰股份 100%股权进行补充评估，根据沃克森出具的补充评估

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2341 号），采用收益法确定的标的公司于补充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4,230.00 万元，较以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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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0179 号）收益法评

估值增加 446.00 万元，标的公司未出现评估减值情况。根据补充评估结果，自

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来，标的资产的价值未发生不利于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本次补充评估对交易方案不构成影响，标的资产仍选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0179

号）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标的资产最终的交易价格仍为 59,584.43 万元。 

（三）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康泰股份 92.2109%股权，康泰

股份 92.2109%股权交易价格为 59,584.43 万元，其中，利安隆拟以现金方式支付

交易对价的 30%，以上市公司股票支付交易对价的 70%。本次交易采用差异化

定价方式，系根据交易对方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等因素，由交易各方通过自

主协商确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股东 
100%股权交易

价格（万元） 
持股比例 

对应股权作

价（万元） 

1 

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

赵铁军、李洪涛、李铁宁、刘明、

赵祎、吴亚文、袁幽、甘淼、刘

颖、高兰春、于广、王雪、张士

卿、曹娥、曹宇、于明洋、赵虹、

周丽红、阎利芳、刘珊珊、高彤、

郝蕊、陈桂香、韩静然、徐春光、

许丹、张永、张宏光、关新军、

赵晓刚、阎佳楠 

68,000.00 70.8480% 48,176.64 

2 

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贾桂

新、宋允前、阮寿国、王立国、

叶雪梅、朱汉昌、孟庆萍 

53,400.00 21.3629% 11,407.79 

合计 - 92.2109% 59,584.43 

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27.739 元/股，根据上述发行价格，上市公司对

交易标的各股东具体的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1 韩谦 45,292,284.00 105,681,996.00 3,809,870 

2 禹培根 45,292,284.00 105,681,996.00 3,809,870 

3 禹虎背 15,690,456.00 36,611,064.00 1,31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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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4 韩光剑 15,690,456.00 36,611,064.00 1,319,840 

5 赵铁军 4,603,872.00 10,742,368.00 387,265 

6 李洪涛 2,793,780.00 6,518,820.00 235,005 

7 李铁宁 2,269,908.00 5,296,452.00 190,938 

8 刘明 1,958,400.00 4,569,600.00 164,735 

9 赵祎 1,534,692.00 3,580,948.00 129,094 

10 吴亚文 1,398,828.00 3,263,932.00 117,665 

11 袁幽 1,118,940.00 2,610,860.00 94,122 

12 甘淼 842,928.00 1,966,832.00 70,904 

13 刘颖 839,256.00 1,958,264.00 70,596 

14 高兰春 755,412.00 1,762,628.00 63,543 

15 于广 690,132.00 1,610,308.00 58,052 

16 王雪 581,808.00 1,357,552.00 48,940 

17 张士卿 462,468.00 1,079,092.00 38,901 

18 曹娥 372,912.00 870,128.00 31,368 

19 曹宇 372,912.00 870,128.00 31,368 

20 于明洋 283,560.00 661,640.00 23,852 

21 赵虹 279,684.00 652,596.00 23,526 

22 周丽红 194,004.00 452,676.00 16,319 

23 阎利芳 186,456.00 435,064.00 15,684 

24 刘珊珊 186,456.00 435,064.00 15,684 

25 高彤 173,808.00 405,552.00 14,620 

26 郝蕊 156,672.00 365,568.00 13,178 

27 陈桂香 89,556.00 208,964.00 7,533 

28 韩静然 85,884.00 200,396.00 7,224 

29 徐春光 82,008.00 191,352.00 6,898 

30 许丹 74,664.00 174,216.00 6,280 

31 张永 74,664.00 174,216.00 6,280 

32 张宏光 52,224.00 121,856.00 4,392 

33 关新军 37,332.00 87,108.00 3,140 

34 赵晓刚 7,548.00 17,612.00 634 

35 阎佳楠 3,672.00 8,568.0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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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数量 

小计 144,529,920.00 337,236,480.00 12,157,468 

1 曹建影 11,110,671.00 25,924,899.00 934,601 

2 赵敬涛 6,315,724.80 14,736,691.20 531,262 

3 赵敬丹 6,315,724.80 14,736,691.20 531,262 

4 贾桂新 6,315,724.80 14,736,691.20 531,262 

5 宋允前 2,343,405.60 5,467,946.40 197,121 

6 阮寿国 1,130,691.60 2,638,280.40 95,110 

7 王立国 439,428.60 1,025,333.40 36,963 

8 朱汉昌 149,466.60 348,755.40 12,572 

9 叶雪梅 58,633.20 136,810.80 4,932 

10 孟庆萍 43,894.80 102,421.20 3,692 

小计 34,223,365.80 79,854,520.20 2,878,777 

总计 178,753,285.80 417,091,000.20 15,036,245 

（四）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六）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根据上述规定，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股

票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80%作为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股价格确定为 28.26 元/股。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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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5 元（含税）；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召开

了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6 元（含税）。根据上市公司 2020 年

度和 2021 年度派送现金股利情况，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发行价格=原发行价格-每股派送现金股利=28.26 元/股-0.215 元/股

-0.306 元/股 

本次交易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27.739 元/股。 

在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

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按照法规、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

则进行调整。 

（七）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新股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标的股份发行数

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份

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各自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精确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

整，被舍去部分对应的标的资产视为交易对方中的相应主体对上市公司的赠与。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九）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20 年 12 月 17 日，利安隆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赵铁军、

李洪涛、李铁宁等 35 名自然人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2021 年 3 月 30 日，利安隆与上述业绩补偿人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2021 年 4 月 27 日，利安隆与韩谦、禹培根、禹虎背、韩光剑、赵铁军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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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021 年 11 月 30 日，利安隆与韩谦、禹培根、禹虎背、韩光剑、赵铁军等

35 名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2、业绩承诺期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等 35 名自然人协商

一致同意，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 

3、承诺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及其之间差额的确定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所称标的公司净利润，是指标的公司

按照中国会业会计准则编制且经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双方认可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根据业绩承诺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等 35 名自然人的承诺，标

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的承诺平均净利润数为 5,650 万元，累

计净利润数为 16,950 万元。 

上市公司将在业绩承诺期每一年度结束时，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

易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以标的公司为主体，对其净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并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以该《专项审核报告》中确定的数字作为实际净利润数。

各方据此确定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 

4、业绩补偿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等 35 名自然人协商一

致同意，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各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承诺累计

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按照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为第一顺位补偿义务

人，赵铁军、李洪涛、李铁宁等 31 名自然人为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的安排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 

（1）第一顺位补偿 

1）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各年度实现累计净利润数低于承诺累计

净利润的，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应首先在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股份对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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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对价之和，下同）范围内、在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之间以连带责任的形式对

上市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2）在 1）所述情况下，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首先以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对于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

注销。 

3）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标的公司股

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上述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

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事项的，则第一顺位补偿义

务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股份补偿数量所对应之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应随之赠送

给上市公司。 

4）如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应补

偿股份数量的，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应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补偿的现金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补偿现金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

价格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标的公司股

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在上述公式中“应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上述

原则调整的同时，“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也应做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调整后的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1＋转增或送股比例） 

5）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之间按照如下比例计算各自应补偿金额： 

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第一顺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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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之和 

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之间就其各自补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第二顺位补偿 

1）若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不足承担《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下业绩补偿义务的（即：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获

得对价<前述 3）条所述应补偿金额），则剩余部分由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直至应补偿金额均已支付或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各自在本次交易

中获得的对价全部支付完毕。 

2）在 1）所述情况下，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全部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补偿的现金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补偿现金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累计承诺净利

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数*本次股份的发行

价格+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已补偿现金金额）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发生转增或送股等，上述公式中“本次股份的发

行价格” 也应做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调整后的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1＋转增或送股比例） 

3）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之间按照如下比例计算各自补偿现金金额： 

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第二顺位补偿

义务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之和 

5、减值补偿 

（1）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4 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并

经交易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补偿金额，则由第一顺位补偿

义务人另行补偿。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一致同意优先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对于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期

末减值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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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补偿金额 

减值补偿股份数量＝减值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

诺期间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第一顺位补

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上述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减值补

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2）如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足减

值补偿股份数量的，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应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

偿，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减值补偿的现金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现金金额＝（减值补偿股份数量－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

的发行价格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第一顺位补

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在上述公式中“减值补偿股份数量”

按照前述计算公式调整的同时，“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也应做相应调整，调整公

式为： 

调整后的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1＋转增或送股比例） 

6、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的实施 

（1）业绩补偿的实施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果由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各方认可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表明须进行补偿的，则在最后一期《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计算确定需回购的股份数量，

并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第一顺位义务人股份

进行补偿的议案，同时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若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之事宜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

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上市公

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第



 

 

14 

 

一顺位义务人，第一顺位义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个交易日内，将应予回购的

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除第一顺位义务人和第二顺位义务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

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上市公司股本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本扣除第一顺位补偿义

务人和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持股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现金的，应于接到上市公

司通知后 2 个月内将补偿现金金额足额支付给上市公司。 

（2）减值补偿的实施 

如果第一顺位义务人根据协议约定需要进行减值补偿的，则在《减值测试报

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计算确定需回购的股份数量，

并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第一顺位义务人股份

进行补偿的议案，同时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第

一顺位义务人应补偿现金的，应于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并在 2 个月内将补偿金额

支付给上市公司。 

若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之事宜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

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上市公

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第

一顺位义务人，第一顺位义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个交易日内，将应予回购的

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除第一顺位义务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

日的上市公司股本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本扣除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持股数量后）

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7、补偿分配及限制 

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各主体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数占第

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前其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数总和的比例承担业绩补偿

及减值补偿义务，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各主体之间以连带责任的形式承担该等补

偿义务。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各主体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数占

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前其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数总和的比例承担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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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业绩补偿义务。 

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因承担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所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

金额以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整体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

价之和为限，但应包括因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使第一顺位补偿

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增加的部分。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因承担业绩补

偿所补偿的现金金额以第二顺位补偿义务人各自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及现金对价之和为限。 

（十）锁定期安排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及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和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就股份锁定期

出具的承诺，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

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前不得转让。为保障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专项审核报告》及《减

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依据《业绩承诺

及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和减值补偿义务（如需）的，

交易对方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方可解锁； 

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和交易

对方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自然人就股份锁定期出具的承诺，交易对

方曹建影、赵敬涛、赵敬丹等 41 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安排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

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届时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利安隆于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利安隆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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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过渡期间损益 

上市公司将于标的资产交割日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并经交易双方认可的

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期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盈利

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在业

绩承诺期结束后依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予以补偿

（如需）。 

标的资产所发生的亏损、盈利或资产变动不影响各方确定的标的资产的价

格，以及标的股份的价格和交易对方取得标的股份的对价支付方式。 

交割日后，如果标的资产中所涉及的相关负债（包括自基准日到交割日间新

产生的负债）未取得债权人对于本次交易的同意，由交易对方承担与此相关的一

切义务、责任及费用；如果上市公司因该等债权追索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

何损失的，由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公司将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 41,700.00 万元，不超过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30%。本次募集资

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其中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三）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

定投资者，最终在取得证监会注册文件后通过询价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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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本次配套融资股份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配套融资中的股份发行价格将按照证

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决

定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五）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作出注册决定

的发行数量为上限，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

确定。 

（六）锁定期安排 

上市公司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注册决定后确定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

本次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完成后，认购方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

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约定。 

（七）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八）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1,700.00 万元，不超过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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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补充上市

公司流动资金，其中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 

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7,875.33 

2 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 2,975.00 

3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20,849.67 

合计 41,7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并不影响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

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解决。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主要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是一家为全球高分子材料提供抗老化技术和产品的专

业供应商，产品主要为抗氧化剂、光稳定剂和一站式解决抗老化方案系列 U-pack

产品。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润滑油添加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并为客户提

供便捷的一站式应用技术解决方案。最近三年，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从业务结构看，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自产自销润滑油添加剂业务和代理

销售润滑油添加剂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为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产品、润

滑油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拓宽了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借助上市公

司的资金、管理、营销、研发等资源和经验，标的公司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从而为上市公司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康泰股份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交易对方利

润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的承诺平均净利润数为 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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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累计净利润数为 16,950 万元。 

本次交易将提高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

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技术、资源等方面的

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有助于优化上市公司运营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

经营能力，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根据天职会计师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天职业字[2022]5588 号），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备考）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备考） 

资产总额 557,766.24 653,107.13 381,324.95 468,170.21 

负债总额 295,161.03 344,930.49 163,308.66 186,895.55 

所有者权益 262,605.21 308,176.63 218,016.29 281,274.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52,083.14 297,488.28 215,541.80 275,825.35 

（合并）资产负债率 52.92% 52.81% 42.83% 39.92%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备考）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备考） 

营业收入 344,463.61 396,070.71 248,278.71 292,339.59 

利润总额 47,636.44 52,801.56 33,602.78 37,506.44 

净利润 42,618.75 47,068.84 28,952.46 32,28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41,759.47 45,862.94 29,299.32 32,37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4 2.09 1.43 1.47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

平、基本每股收益均将有所提升，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规模将得以增强。本

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于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2.83%和

52.9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为 39.92%和 52.81%。上市公

司在资本市场具有较好的信用，可通过债权或股权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未来发展

所需资金来解决润滑油添加剂后期发展的资金问题。上市公司总体上秉持经营稳

健的风格，本次交易完成后，增强了盈利能力，有能力偿付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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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标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良好。本次交易完成后，

有关优质资产及业务将进入上市公司，形成良好的业务协同效应，为上市公司打

开一个新的千亿级市场空间。因此，本次交易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

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相关法人治理结构，包

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制定了与之相关的议事

规则或工作细则并予以执行，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上市

公司已建立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

员独立和机构独立。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

但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及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全

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更加符合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将继续保持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

和机构独立，维护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为 205,010,420 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

股份为 15,036,245 股，若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20,046,665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原上市公司股东： 

利安隆集团 32,461,290 15.8340 32,461,290 14.7520 

利安隆国际 25,059,240 12.2234 25,059,240 1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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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聚鑫隆 15,784,409 7.6993 15,784,409 7.17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83,500 4.6259 9,483,500 4.3098 

韩伯睿 7,503,126 3.6599 7,503,126 3.4098 

韩厚义 6,252,705 3.0499 6,252,705 2.8415 

圣金隆 6,244,556 3.0460 6,244,556 2.8378 

广州廷博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4,347,000 2.1204 4,347,000 1.9755 

王志奎 4,228,584 2.0626 4,228,584 1.9217 

梁玉生 3,710,418 1.8099 3,710,418 1.6862 

其他股东 89,935,592 43.8688 89,935,592 40.8711 

小计 205,010,420 100.0000 205,010,420 93.1668 

交易对方： 

韩谦 - - 3,809,870 1.7314 

禹培根 - - 3,809,870 1.7314 

禹虎背 - - 1,319,840 0.5998 

韩光剑 - - 1,319,840 0.5998 

曹建影 - - 934,601 0.4247 

赵敬涛 - - 531,262 0.2414 

赵敬丹 - - 531,262 0.2414 

贾桂新 - - 531,262 0.2414 

赵铁军 - - 387,265 0.1760 

宋允前 - - 197,121 0.0896 

李洪涛 - - 235,005 0.1068 

李铁宁 - - 190,938 0.0868 

刘明 - - 164,735 0.0749 

赵祎 - - 129,094 0.0587 

阮寿国 - - 95,110 0.0432 

吴亚文 - - 117,665 0.0535 

袁幽 - - 94,122 0.0428 

甘淼 - - 70,904 0.0322 

刘颖 - - 70,596 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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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后（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高兰春 - - 63,543 0.0289 

于广 - - 58,052 0.0264 

王雪 - - 48,940 0.0222 

王立国 - - 36963 0.0168 

张士卿 - - 38,901 0.0177 

曹娥 - - 31,368 0.0143 

曹宇 - - 31,368 0.0143 

于明洋 - - 23,852 0.0108 

赵虹 - - 23,526 0.0107 

周丽红 - - 16,319 0.0074 

朱汉昌 - - 12,572 0.0057 

阎利芳 - - 15,684 0.0071 

刘珊珊 - - 15,684 0.0071 

高彤 - - 14,620 0.0066 

郝蕊 - - 13,178 0.0060 

陈桂香 - - 7,533 0.0034 

韩静然 - - 7,224 0.0033 

徐春光 - - 6,898 0.0031 

叶雪梅 - - 4,932 0.0022 

许丹 - - 6,280 0.0029 

张永 - - 6,280 0.0029 

孟庆萍 - - 3,692 0.0017 

张宏光 - - 4,392 0.0020 

关新军 - - 3,140 0.0014 

赵晓刚 - - 634 0.0003 

阎佳楠 - - 308 0.0001 

小计 - - 15,036,245 6.8332 

合计 205,010,420 100.0000 220,046,665 10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利安隆集团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7520%、利安隆国

际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3881%，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李海平通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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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利安隆集团及利安隆国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 26.1402%，仍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变更。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符合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

化导致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 10%。社会公众股东不包括：（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 220,046,665 股，其中社会公众股合计持股比例高于 25%。综上，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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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和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如

下：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

自然人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4、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1 年 3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21 年 3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6、2021 年 3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

虎背等 35 名自然人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7、2021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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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附条件生效的<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8、2021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

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9、2021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

自然人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10、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1 年 5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21 年 5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12、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1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独立

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15、2021 年 11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附条件生效的<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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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21 年 11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附条件生效的<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等； 

17、2021 年 11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自然人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18、2022 年 2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 

19、2022 年 2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 

20、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2022 年 4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独立

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1、2022 年 4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已经标的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同意，并已经交易对方（自然人）同意。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创业板

并购重组委 2021 年第 1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四）中国证监会的注册程序 

2022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天津利安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向韩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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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2022]645 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利安隆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

批、注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重组审核规则》和《创业板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2022 年 4 月 22 日，标的公司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办理完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收到了锦州滨海新区（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行

政审批局）签发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辽锦）市监核变通内字[2022]第

2022000118 号）。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曹建影、赵敬涛等 45 名自

然人股东将其所持的标的公司共计 92.2109%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利安隆名下。

本次变更完成后，利安隆已持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即 45 名交易对方将持有

标的公司 92.2109%股权过户登记至利安隆。 

此外，除本次交易外，利安隆以自有资金收购少数股东持有标的公司

7.6057%股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利安隆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99.8166%股权。 

（二）验资情况 

天职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27736 号）。根据该《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止，利安隆已收到韩谦、禹培根、韩光

剑、禹虎背、曹建影、赵敬涛等 45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 92.2109%的股权，新增注

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5,036,245.00 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 

中登深圳分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受理利安隆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

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利安隆的股东名册。利安隆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股数量为 15,036,245 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15,036,245 股），非公开发行

后利安隆总股本为 220,046,665 股。该批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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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交割、过户及公司新增股份登

记申请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自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2022 年 4 月 22 日，经锦州滨海新区（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商环境建设

局（行政审批局）审批，康泰股份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

为“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有限公司”。变更前由韩谦担任董事长，禹培根担任董

事兼总经理，赵铁军、甘淼、吴亚文、周刚、李宝玉、李萌、杜磊担任董事，由

刘明、赵莹、葛艳秋担任监事，除此外，由韩光剑、禹虎背、李铁宁、刘颖、曹

宇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后由甘淼担任董事长，毕作鹏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禹

培根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韩谦、谢金桃担任董事，韩玉凤担任监事，王研担任

财务总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在本次资产交割、过户及公司新增股份登记申请过

程中，除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外，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不存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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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自

然人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2021 年 3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

等 35 名自然人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1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自

然人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及禹虎背等 35 名业

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

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股份锁定、避免同业

竞争、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

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中披露。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

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的相关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有关安排，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宜有待办理： 

1、公司尚需向 45 名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2、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择机进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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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手续，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3、公司尚需向工商主管部门就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股份涉及的

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5、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承诺，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

继续履行。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

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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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创业板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重组审核规则》和《创

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或交

付，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票发行登记等事宜已办理完毕；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本次

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 

本专项核查意见壹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各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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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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